附件

[bookmark: _GoBack]越秀区特殊困境儿童个案帮扶跟进服务项目需求表

一、需求总览
	最高限价（人民币）40万元

	服务对象：越秀区在册困境儿童（主要服务风险评估为高风险和中高风险困境儿童，视情况可延伸）

	服务需求及指标

	序号
	内容
	指标

	1
	个案帮扶跟进：采取“集中辅导+个案干预”相结合的方式，结合需求，对风险评估为高风险和中高风险的困境儿童开展包含但不限于心理健康介入疏导、社会融入支持、自我保护能力提升、家庭养育指导等“一对一”个案帮扶及跟进服务。
	1.接受个案帮扶及跟进困境儿童≥40人。
2.接受个案帮扶及跟进困境儿童≥1000人次。
3.个案帮扶跟进总工时≥9000人次。
4.接受个案帮扶及跟进的困境儿童实行一人一档。

	2
	总结分析：对特殊困境儿童个案帮扶跟进项目进行综合分析，并出具分析报告并整理个案汇编。
	1.特殊困境儿童个案帮扶跟进分析报告1份；
2.整理全区个案汇编1份。

	项目人员配备：建立一支专业技能较强、较稳定的服务队伍，项目共配备8名工作人员，应持初级社工职称以上或具备三级心理咨询师及以上资质的项目工作人员（社工）参与。




二、评审细则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分值构成
	报价得分30.0分
商务部分35.0分
技术部分35.0分

	价格合理性评分
（30.0分）
	报价合理性
（30.0分）
	计算价格评分：各有效报价单位的报价中（校对修正后的报价为评审价），取最低者作为基准价，价格评分=（基准价÷评审价）×30%。报价单位报价高于最高限价或低于最高限价45%，直接取消评审资格。

	商务部分
（35.0分）
	承接机构资质情况
（10.0分）
	1.须为国内独立法人登记的事业单位（公益一类除外）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
2.单位组织结构健全，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完善，具有独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制度，会计核算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
以上能提供资质证明材料（如设立证明、营业执照、财务报表等）复印件的，得10分。反之不得分。

	
	同类项目
经验
（15.0分）
	2022年以来，根据各报价单位承接政府部门或相关事业单位关于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及个案帮扶等同类项目经验进行评分，每个项目得3分，本小项最多得15分。
注：需同时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加盖报价单位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计算得分。

	
	拟投入的服务人员情况
（10.0分）
	为本项目配备的专职项目工作团队（5分）：
1.团队配置专职人员超过8人（含），且项目主任持中级社工职称，其他人员持初级社工职称或具备三级心理咨询师及以上（两者取一即可）资质的，得5分。
2.部分满足需求的，得3分。
3.没有配置不得分。

	
	
	为本项目配备专业人员支持（5分）：
1.为本项目配置至少1名督导，且具有不少于5年社会服务实务经验，得5分。
2.为本项目配置至少1名督导，且具有不少于3年社会服务实务经验，得3分。
3.没有配置专业人员的，不得分。

	技术部分
（35.0分）
	服务提供方案
（15.0分）
	要求方案详细，且能根据提供服务内容提供明确响应及论述，清晰说明项目运作过程，提出完善且有效的工作措施。
优：方案具体详细、科学合理，针对性强并较好满足遴选要求，得12-15分；
良：方案具体详细、但合理性一般，基本满足遴选要求，得8-11分；
中：方案简单有缺漏、实施过程中工作要点及采取的对应措施的准确性及针对性一般，4-7分；
差：方案可操作及可实施内容较差的，1-3分；
没有相应方案则不得分。

	
	项目服务指标（20.0分）
	提供“一对一”个案帮扶服务（5分）：
1.方案或项目执行指标内，明确为困境儿童提供心理健康介入疏导、社会融入支持、自我保护能力提升、家庭养育指导等超过（含）4类服务的，得5分。
2.方案或项目执行指标内，明确为困境儿童提供心理健康介入疏导、社会融入支持、自我保护能力提升、家庭养育指导等少于4类服务的，得2分。
3.未在方案提及或未设置指标的，不得分、

	
	
	困境儿童个案服务管理（5分）：
1.方案或项目执行指标内，明确接受个案帮扶及跟进困境儿童≥40人、接受个案帮扶及跟进困境儿童≥1000人次、个案帮扶跟进总工时≥9000人次，且对帮扶个案实行一人一档。
2.指标设置不足或没有的，不得分。

	
	
	总结分析（5分）：
1.方案或项目执行指标内，结合个案帮扶跟进情况，形成特殊困境儿童个案帮扶跟进分析报告1份，并整理全区个案汇编1份，个案汇编页数不少100页。
2.指标设置不足或没有的，不得分。

	
	
	落实保密措施（5分）：
1.提供的保密方案，包括以下内容：服务对象的档案资料的保存、移交和信息保密措施；对工作人员的保密承诺要求，并提供内部的保密承诺书样式的，得5分；
2.未完整提供或没提供的，不得分。



